
附件1
防城港市知识产权企业培育服务

项目申报指南
一、项目名称

防城港市知识产权企业培育服务项目
二、项目目标

按照《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培育工作方案》和《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培育工作方案》（国知办发管字〔2015〕10号）要求，培育防城港市辖区内新的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，提升企业知识产权综合能力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。

三、项目任务

对防城港市辖区内企业的知识产权信息利用、制度建设、人才培养等工作开展支持活动。

（一）指导优势示范培育企业加强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和管理体系建设，强化知识产权资产管理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与优势示范培育企业的服务对接，提高企业专利挖掘能力，帮助企业建立全方位专利预警机制。

（三）加大对优势示范培育企业专利文献信息利用的支持与指导力度，鼓励企业开展专利信息人才培养与培训工作，完善企业专利信息利用工作制度。

（四）实施期内，培育1家防城港市辖区内企业成为自治区知识产权优势企业。培育3家防城港市辖区内企业成为自治区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培育单位。每家企业申请发明专利不少于3件。

四、申报附加条件

广西区内依法注册设立的行业协会或知识产权服务机构，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必要的设施条件。具备丰富的相关工作经验，在职人数不少于10人。
五、项目经费安排及实施周期

每个项目拟支持额度5万元，项目实施期2年。
项目编号：              
防城港市知识产权企业培育服务

项目申报书
项目名称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单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负责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电子邮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起止年限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报日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防城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制
2023年
填表说明
1.申报单位对本申请材料以及所附材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。

2.申报书内各项内容的表述应准确严谨，外来语应同时用原文和中文表达，第一次出现的缩略词应注明全称。

3.封面中项目编号由防城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填写。

4.申报书各栏目不得空缺，无内容时填“无”。

5.推荐单位为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。

6.申报书及相关材料一律采用A4纸打印，一式六份，左侧装订成册，禁用塑料封面，不得活页装订，并同时提交电子件。

项目申报实施承诺书
申报本项目单位的法人承诺严格遵守项目实施过程中有关规定，为项目实施提供承诺的条件，项目经费只用于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、人员费、专家咨询、差旅、会议、国际合作与交流、劳务费方面支出。承诺本单位近三年信用状况良好，无严重失信行为；承诺所提供申报资料真实可靠，项目组成员身份真实有效，无编报虚假预算、篡改单位财务数据、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失信行为。
本项目法人承诺如有失实或失信行为，愿意根据相关规定，承担以下责任：
1.被取消项目评审资格；
2.被撤销项目立项，并缴回市拨经费；
3.被记入不良信用记录，并接受相应处理；
4.其它相关法律责任等。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申报单位法人代表（签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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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项目工作方案

	目标任务及
工作内容
	（介绍项目的背景意义、目标任务、工作内容，推进措施及实施方式等。3000字以内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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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计划进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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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项目组成员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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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项目申报单位承担其他项目情况

	（一）项目承担单位近五年内承担市级及市级以上知识产权项目（课题）完成情况

	合同（任务书）编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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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约定完成时间
	完成情况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（二）项目负责人近五年内承担市级及市级以上知识产权项目（课题）完成情况

	合同（任务书）编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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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（三）本申报项目已获得或计划申请的各级政府项目有关情况

	


六、相关单位意见

	申报单位意见

	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年     月     日（盖章）

	联合申报单位意见

	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年     月     日（盖章）

	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意见

	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：
年     月     日（盖章）




